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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腾飞 朱琳
　　
　　清晨7点，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湖阳路小学旁，
“护学警长”、建湖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原建湖
县公安局警务指挥部副主任郑步彬的目光掠过校
门每个角落。一根锈蚀拉线在晨风中微颤，郑步彬
立马拍照、上传、协调，中午放学前，隐患已被彻底
消除。全程近4小时的高效闭环，正是建湖“护学警
长”机制运行实效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建湖县公安局创新推行“护学警长”制
度，推动校园安全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创安”
的根本转变。数据显示，全县涉校涉生警情同比下
降19.5%，学生及家长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攀升。

精织“平安网”

　　郑步彬的警服口袋里，总装着一本记满“安全
账”的笔记本：汇文西路小学东侧护栏待加固、汇杰
初中晚自习后路灯偏暗、实验幼儿园门前停车标线
已模糊……“过去是‘路过式’护学，现在我们是‘扎
根式’守护。”郑步彬说。
　　这一转变始于系统的制度设计。2024年，建湖
县公安局对全县91所中小学、幼儿园深入调研后，
出台《“护学警长”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从全局法
制、交管、政保等部门及基层派出所遴选8名基层工
作经验丰富的警长分片包干，并将该机制全面融入
“情指行”一体化实战体系，形成了“一警牵动全县、
全县支撑一警”的工作格局。
　　机制的生命力在于高效执行。2025年9月，建湖
县汇文路初级中学反映周边常有社会青年聚集。
“护学警长”、建湖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刘大峰立
即启动联动协调机制。次日，派出所警力、城管队
员、市场监管人员便联合出现在学校周边开展整
治，区域治安秩序很快得到明显改善。
　　校园内部的防范同样扎实。2024年以来，在“护
学警长”的督促指导下，各校累计开展消防、防暴等
安全演练及法治讲座近500场，覆盖师生9万余人
次。一名初中生在听完反诈讲座后，成功识破了以
“免费游戏皮肤”为诱饵的网络诈骗，还特意写信向
“护学警长”致谢。
　　校外环境的净化也至关重要。建湖公安推动建
立了“每月一主题”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持续整治
校园周边环境。一位家长感慨地说：“以前总担心孩
子放学乱买路边摊的东西，现在周边环境清朗规
范，我们放心多了。”

解决“心头难”

　　放学时段的建湖县高级中学校门口，曾经是建
湖城区最大的交通堵点。晚自习后，3000余名学生
集中离校，接送车辆排成长龙，不仅通行效率低下，
剐蹭事故也时有发生。
　　“护学警长”、建湖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原

建湖县公安局政保大队大队长王轶带领团队经
过一周的调研，最终形成了一套“绣花”般精细的
解决方案：实施3个年级错峰放学，开辟专用临时停
车区，并联动交警部门优化信号灯配时。
　　方案实施首日，效果立竿见影。家长李女士惊
喜地发现：“以前接孩子要40多分钟，现在20分钟就
能到家。”数据印证了改变：平均离校时间显著缩
短，周边交通事故环比下降33%。
　　“科技+人力”的立体防控网同步织密。警方在
重点时段、路段采取“车巡+步巡+驻点”相结合的
模式，确保“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同时，依托智
能监控系统实现风险预警，做到早发现、早处置。
2024年12月，系统发出预警，显示第二中学附近有
可疑人员长时间徘徊，巡逻警力3分钟内便抵达现
场，经核查劝离并通报校方，有效预防了潜在风险。
　　校园矛盾，宜疏不宜堵。去年3月，某学校两名
学生因篮球场上的碰撞发生口角，情绪激动，互不
相让。“护学警长”、建湖县公安局四级高级警长、原
建湖县公安局法制大队科长许学华发现后并未简

单批评，而是分别与两人谈心，了解到矛盾源于误
会和一时意气。随后，他联合班主任、心理老师精心
设计了一场“协作共赢”主题班会，引导双方在团队
游戏中化解芥蒂，最终握手言和。
　　这样的“破冰”故事并非个例。之后，许学华在
巡查时发现，初二学生小宇总是一个人躲在操场角
落。经过多次“偶遇”聊天，得知他因家庭变故而变
得自卑孤僻。许学华没有说教，而是邀请小宇成为
“安全宣传小助手”，让孩子在帮助他人、传递知识
的过程中重拾自信。如今，小宇不仅变得开朗，还主
动报名成为班级的“心理观察员”。
　　从化解冲突到抚慰心灵，“护学警长”的工作内

涵不断深化。建湖公安联合教育局、卫健委创新建
立了“三色”动态心理关爱机制，对需要关注的学生
制定并实施个性化支持方案。“护学警长”们经过专
项培训，在日常巡查中练就了一双善于观察的“慧
眼”，如同校园里的“心灵哨兵”，与专业心理教师力
量形成有效互补。该机制运行以来，已成功参与化
解校园矛盾纠纷40余起，并为15名面临情绪困扰的
学生提供了及时、专业的心理支持。

共绘“暖心图”

　　每天上下学高峰，在建湖各中小学门口，都
会呈现这样一道温暖而熟悉的风景：值守的护学
岗民警身边，围绕着身穿蓝马甲的志愿者、臂戴
袖标的家长委员以及胸挂工牌的学校教师。这支
名为“护学联盟”的队伍，已成为建湖街头温暖的
风景线。
　　65岁的退休教师李阿姨是其中一员。每周三
天，她准时“上岗”，引导孩子过马路、提醒家长规范
停车。“能继续为孩子们做点事，我觉得特别有意
义。”像她这样的注册志愿者已超过300名，2025年
累计服务时长超5000小时。

　　建湖公安积极联动街道社区、志愿者协
会、家委会及热心企业，将“护学联盟”从构
想转化为常态化、组织化的行动实体。联盟
采取“定点护学、流动巡查、主题宣传”相
结合的模式，服务范围从上下学高峰的
校门口，延伸至周边的商圈、公交站点
与背街小巷，实现了守护时空的无缝
衔接。
　　孩子们也从被守护者成长为积极
的安全实践者与传播者。建湖公安联合
教育局、团委创新推出“安全小卫士”培
养计划。汇文西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小翔，

参加了一系列安全实训后，在一次放学途
中，机智地应对了陌生人的非正常接触意

图，并第一时间向“护学岗”的警察叔叔报告。
截至目前，全县已培养“安全小卫士”骨干1200余
名，形成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区”的良好辐射效应。
　　专业社会力量的注入，让整个守护体系更加完
善。心理咨询师定期走进校园开展互动讲座，公益
法律工作者开设生动有趣的“法治小课堂”，专业急
救培训员向师生传授应急救护技能……这些优质
的社会资源与警方的护学工作有机互补，共同构筑
起校园安全的坚实防线。
　　从一根拉线隐患的快速处置，到一个孩子心结
的温柔化解；从一段拥堵道路的精细疏导，到一股
股社会暖流的广泛汇聚——— 建湖的“护学警长”机
制，正以“一警”之初心，牵引“全民”之共力，在探索
校园安全治理新路径的实践中，守护万千家庭的安
宁与希望，让平安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
底色。

治安好了 交通顺了 矛盾解了
建湖公安“护学警长”护佑青少年成长路

  图① 郑步彬（右二）在汇
文西路小学现场指导落实人
防、物防、技防相关措施。
  图② 郑步彬（左）在湖阳
路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何伟 摄  

□ 本报记者   申东
□ 本报通讯员 刘欣雨
　　
　　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道防线，父母履
行监护职责既是亲情延续，更是法律要求。近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人民检察院联合县
法院、县妇联，针对一起未成年人案件中监护人严
重失职的情况，开展联合训诫与家庭教育指导，以
法治刚性力量为未成年人撑起坚实保护屏障。
　　未成年被害人甜甜自幼父母离异，母亲再婚
后长期缺席其成长过程，既未履行探望义务、支付
抚养费用，也未作出必要的安全自护教育，形成
“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监而不管”的被动局面。长
期监护缺位让甜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遭受
侵害后身心承受严重创伤。更令人痛心的是，案发
后，其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未能积极维护女儿合
法权益，也未提出有力追责诉求，致使甜甜在伤害
之外再遭“二次创伤”。
　　为切实纠正监护人失职行为，盐池县检察院
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民法典相
关规定，联合县法院、县妇联对甜甜母亲开展现场
训诫。检察干警严肃指出其逃避监护责任的行为
已涉嫌违法，明确告知法定代理人的法定义务及
失职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督促其深刻反省，主动
履行抚养义务、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并接受系
统性家庭教育指导。
　　盐池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家庭教
育促进法的颁布，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已经从“家
事”上升到“国事”。此次多部门联动处置，正是落
实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生动实践。盐池
县检察院将持续深化与法院、妇联等部门的协作
机制，强化监护监督与责任追究力度，以法治刚性
推动监护人依法履职，着力构建家庭、司法、社会
协同发力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为青少年健康成
长筑牢法治根基。
　　2025年以来，盐池县检察院深入践行“预防就
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工作理念，以“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为目标，构建并落实“捕、诉、监、
防、教”一体化办案机制，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检
翼·护羔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创新建立分
级干预保护体系，推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
府、司法“六大保护”协同发力。
　　盐池县检察院通过强化监护监督与家庭教育
指导，开展联合训诫、制发督促监护令，深化涉未
成年人案件综合履职；依托法治副校长、“三官一
师一员”等专业力量，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与犯罪
预防工作。同时，加强与公安、教育、民政、妇联等
多部门联动，推动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落实，

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治理，积极办理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全力
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保护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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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冲
□ 本报通讯员 王蕊
　　
　　“如果说民事审判是定分止争的良药，那么少年审判就是
疗愈成长的灯塔。”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法官郎
骏说。
　　作为一个民事审判庭的法官，郎骏关注涉未成年人案件是
从小花和小丽的案子开始的。小花和小丽是同班同学，因为一
些误会，小丽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针对小花的不当言论。小花家
长一纸诉状将小丽诉至东风法院，要求小丽删除视频并在班级
公开道歉。
　　判决书写好后，郎骏却在思考，这一纸判决真的能消除两
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吗？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分辨是非
的能力较弱，数字时代，网络如同一张细密的网，与未成年人的
成长轨迹深度交织。当虚拟与现实的边界逐渐模糊，未成年人
该如何在数字洪流中规范自身行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想
到这里，郎骏联系学校老师、东风区妇联以及双方学生和家长
来到法院调解室，采用圆桌调解的形式化解矛盾纠纷。
　　为实现调解一案、治愈一家、教育一片的案件办理效果，郎
骏与两个孩子一同来到学校，向同学们阐述了名誉权的概念及
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讨论了网络发言的界限，小丽在同学面
前向小花道歉，在法官的引导下，两只稚嫩的小手终于握在
一起。
　　“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法官守护的不仅是公平正义，更是
守护未成年人的未来。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孩子的成长轨
迹和家庭的希望。”案件的审理告一段落，但有些工作才刚刚开
始，郎骏每天都在思考，除了案件的办理，我们还能再做些什么。
“青苗·化雨”是东风法院立足少年审判工作实践，打造的特色未
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依托这一品牌，东风法院探索创建了“法治
＋心理＋研学实践”工作模式，并在法院建立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
开展各项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活动，公众开放日就是其中一项。
　　郎骏认为，“要让孩子们觉得法院不是冷冰冰的地方，法治

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条文。”他一次次捋顺法治课堂的稿
件，一遍遍梳理模拟法庭的剧本，尽可能让枯燥的法律
知识变得有趣，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学
会用法律武器守护自身合法权益。
　　“很多未成年人都是因为不懂法、不懂得保护自
己，才让成长留下遗憾。绝大多数的未成年人之所
以走上犯罪道路，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缺失以及法律
意识淡薄。要通过审判职能的延伸，把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的网络，织得更密更牢。”郎骏说。
　　从校园里的“法治课堂”到家庭中的“教育指
导”，从社区里的“普法宣传”到网络上的“法治声
音”，东风法院打造的未成年人多层次法治教育
机制如同一张温暖的网，将青少年紧紧包裹在法
治的保护之中。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活动，推
动校园法治教育，突出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未
成年人犯罪重点领域，有针对性提升学生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意识，为平安校园建设注入法院力量。
开设法治副校长家长会，提升家长的法治意识与
教育意识，强调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的
关键一环，要正确、有效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
　　“未成年人保护不能止步于法庭之内。少年审
判从来不是简单、单纯地坐堂审案，要主动延伸和拓
展工作职能，在帮扶、判后回访、家庭教育指导、普法
宣传等方面都需要下足功夫，持续发力，从源头上预
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郎骏表示，少年
审判没有终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棵“青苗”都能
在法治的阳光下，不受风雨侵扰，向阳而生。

  图① 郎骏在心理疏导室就校园欺凌、逃学等问题与
学生沟通。
  图② 在郎骏的引导下，两名闹了矛盾的同学握手言和。

　　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供图  

郎骏：未成年人保护不能止步于法庭

□ 杨燕
　　
　　作为道德与法治学科研究团队，我们始终在探
索如何将国家课程的要求，转化为植根本校、护航
学生成长的具体行动。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以
学生真实成长需求为中心，融合课程、协同、预防与
反思的校本化育人体系。
　　课程的生命力在于回应真实困惑。研究团队关
注到一则与学生家庭生活相关的社会案例。一名高
年级学生，因父母离异后，双方在日常抚养与探视
的具体安排上产生矛盾，感到迷茫与压力。这不仅
是家庭事务，更直接关联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最有

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适用。
　　研究团队没有止步于个案关怀，而是将其转化
为“星湖法治故事汇”的课程资源。在法治副校长的
专业指导下，我们设计了“当法律走进我的家”探究
单元。通过创设案例的课堂讨论情境，引导学生理
解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既是情感责任也是法定
义务，并探讨在家庭变化中如何理性表达自身感受
与合理需求。当有学生在分享中说“我懂得了，法律
不只是惩罚坏人，也是在帮助我们维护家庭中的爱
与公平”，我们看到了法治意识从认知到认同的关
键飞跃。课程管理的深度，体现在将抽象法理转化
为滋养学生情感与理性的生命叙事。
　　复杂的学生成长问题，需要超越学科与校园边
界的协同应对。星湖学校积极牵头，联动司法、社
区、家庭，构建了“星湖成长护航联盟”。

　　去年我校涉及一起学生间因网络言论引发的
线下纠纷，双方家长情绪激动。班主任与心理教师
重点进行情绪疏导与事实了解，此为通情理；道德
与法治学科教师结合事件，在相关班级开展网络言
行边界与后果专题教育，此为明事理；学校管理者、
法治副校长及社区调解员共同约谈家长，阐释未成
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及校园规
章，引导依法、理性解决争端，此为析法理。最终，事
件得以圆满化解。过去一学年，学校以“调解+教育”
的模式成功处理多起类似事件，有效将矛盾转化为
教育资源。学科管理的广度，体现在主动构建并激
活多方共育的治理网络。
　　学校注重法治教育的时效性与实践性，与两江
新区人民检察院“莎姐”团队深度合作，开发了系列
主题实践活动，设计了分层体验项目。中低年级通

过“安全童行”情景游戏学习自我保护。高年级通过
模拟政协活动体验公共事务协商与规则制定。与此
同时，学校定期举办家长进校园活动，通过剖析星
湖家长法治学堂的案例，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主体
责任意识和依法育儿能力，筑牢家校协同的防护
堤坝。
　　从一门扎根生活的校本课程，到一个运转有效
的协同联盟，再到一系列触动心灵的实践体验，星
湖学校的探索表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育的实效，
关键在于实现从知识导向到成长导向、从单一主体
到多元共治、从后果补救到前端预防的系统性转
变。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校本化实践体系，让
道德的星光与法治的涟漪，照亮并守护每一个生命
的澄澈与安宁。

（作者系重庆两江新区星湖学校学研三部部长）

道德与法治课要从校内上到校外

①

①

②②

②②

育观


